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廊坊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开展 2023 年市县两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

创建的通知

为促进全市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，依据《廊坊市农民合作社

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》，按照年度工作安排，决定利用 4

月至 5 月两个月的时间，开展 2023 年市县两级农民合作社示范

社创建活动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扎实推进县级示范社创建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实际健全或修订县级示范社评定及监

测办法，明确县级示范社评定标准和程序。在此基础上，组织开

展县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工作，建立起县级示范社台账。原

则上各县（市、区）评定的县级示范社总数不少于农民合作社注

册登记数量的 10%，实现县级示范社数量明显增长，质量明显提

升。取得县级示范社称号的合作社才能申报市级示范社。

二、组织开展市级示范社申报

本次申报评定市级示范社，凡符合条件的合作社都可以申

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申报数量除了大厂县和广阳区不少于 1 家，

其余县（市、区）不少于 2 家。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.申报市级示范社的农民合作社应是县级示范社。符合市、

县两级示范社标准的，可以同时申报市、县两级示范社。符合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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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条件的市级农机合作社示范社优先推荐。

2.符合《廊坊市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》的

规定，运行 2 年以上，于 2021 年底前注册登记。成员数量原则

上以行政审批局备案数为准，考虑到目前变更登记的实际情况，

合作社成员名册和出资清单中的成员数量符合规定标准的可以

申报，但要在明年 3 月底前完成变更登记。

3.按时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报送年度报告且经

营正常。

4.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。

5.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和会计制度进行财务核算，鼓励

入驻新农财税与金融服务中心。

6.达到“10+3”标准。即“10 有”：有办公场所、营业执照、

银行开户许可证、章程、管理制度（生产标准）、财务收支账册、

成员账户、会议记录、土地流转合同、质量追溯制度。“3”上墙：

章程、营业执照和管理制度三项上墙。

7.遵纪守法，社风清明，诚实守信，在当地影响大、示范带

动作用强。

8.以前年度已被评选为市级示范社的，不再重复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今年的市级示范社创建，采取合作社自愿申报、县级联审推

荐、市级审核确定的方式进行。

1.符合申报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向当地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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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提出书面申请，按要求填报有关材料。

2.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会同本级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市场

监管、税务、金融监管、水利、供销、财政、发改等部门，依据

各自工作职责，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要形成会

议纪要、会签文件等材料，以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正式文件

向市农业农村局推荐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重点审核合作社奖补

政策落实情况和占地用地等情况，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审核年度报

告报送及经营状态等情况，税务部门重点审核税务申报等情况，

金融监管部门重点审核金融政策落实等情况，水利、供销、财政、

发改等部门从本系统角度审核合作社奖补政策落实等情况。

3.市农业农村局对县级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核，组织专家进

行实地评审，经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公示，提交局党组会议研究通

过后，以市政府名义发文确认市级示范社名单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及时间

申报材料包括：1.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正式推荐文件；

2.会同相关部门审核形成的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；3.《市级示范

社申报名单汇总表》;4.市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申报书；5.蔬菜

（含食用菌）、园林水果、活畜禽、畜禽产品、水产品五类农民

合作社还需填报生产经营主体认定认证追溯挂钩审核表,表里须

有县级农业农村局农安股长签字，并附依托省市平台实现电子追

溯的主体信息截屏。于 5 月 31 日前，将市级示范社申报材料纸

质版（1 份）及电子版报市农经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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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要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，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，

如存在弄虚作假或舞弊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申报资格，并在

3 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（二）要高度重视，切实负起责任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加强与

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；按照评定标准和工作程序严格把关，认真

做好申报材料审核推荐工作；严肃工作纪律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，

杜绝走过场和暗箱操作，确保申报质量。

（三）未按时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报送年度报

告被纳入经营异常名录的，存在违法占地、涉黑涉恶、“大棚房”、

涉嫌非法金融活动、行业通报批评、被有关部门列入失信名单、

不良信用记录、拖欠土地承包费等问题的，发生生产（质量）安

全事故、环境污染、违规使用财政补助资金、损害成员利益等严

重事件的农民合作社，不得申报市县两级示范社。

联系电话：2266063

邮寄地址：广阳区祥云北道 58 号 1 号楼 817 西

邮 箱：lfsnjz2266063@126.com

廊坊市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4 月 11 日


